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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环审批〔2025〕23号

广元市苍溪生态环境局

关于苍溪县陵江镇至白桥镇沿江美丽乡村路

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苍溪县交通工程建设事务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苍溪县陵江镇至白桥镇沿江美丽乡村路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下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苍溪陵江镇、白桥镇，公路等级为三级，设计速度30km/h。起点位于花家坝，接规划道路，路线沿嘉陵江右岸坡脚向西布线，路基以填挖交界为主，下穿G75兰海高速、兰渝铁路后，设桥跨越作坊沟、龙神堂沟后，继续沿嘉陵江右岸往西北方向布线，再设桥跨越龙头沟，止于苍亭路嘉陵江大桥。总长度为7.453km，桥梁3座共计465m。沥青混凝土路面；一般桥梁设计宽度9m（0.5m墙式护栏+8.0m车行道+0.5m墙式护栏），桥梁荷载公路-I级，大桥设计洪水频率1/50，小桥及涵洞设计洪水频率1/25，目前本项目已建成通车，本次评价属于补办环评。项目总投资12850.4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84.2万元。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本项目属于“鼓励类”，苍溪县发展和改革局以“苍发改投资〔2021〕146号”文件对其进行了立项备案，广元市交通运输局为本项目出具了《广元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苍溪县陵江镇至白桥镇沿江美丽乡村路建设工程一阶段施工图设计文件的批复》文件（广交函〔2022〕196号），该项目符合相关产业政策。苍溪县自然资源局出具了《苍溪县自然资源局关于苍溪县陵江镇至白桥镇沿江美丽乡村路建设项目规划情况的说明》，项目已纳入《苍溪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属重点项目安排表内所列项目，符合相关规划。另结合“三区三划”数据与现场勘察，该项目路线穿越生态保护红线（四川苍溪梨仙湖省级湿地公园），占用湿地公园约8.7151公顷，且K2+500-K2+700与K3+100-K3+500段涉及占用基本农田，用地红线占用约0.533公顷，其中路面占用约0.266公顷。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出具了《关于苍溪县陵江镇至白桥镇沿江美丽乡村路建设项目占用四川苍溪梨仙湖省级湿地公园的意见》（川林保函〔2022〕87号）、苍溪县自然资源局出具了《关于苍溪县陵江镇至白桥镇沿江美丽乡村路建设工程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有限人为活动的认定意见》，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关于生态保护红线和国土空间管控要求；占用基本农田路段，建设单位应尽快依法依规办理合法手续。按照《广元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要求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通知》，项目所在区域涉及“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一般管控单元”，符合广元市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管控要求。根据四川蓉创鼎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在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后，污染物能够达到国家和行业规定的标准，不会改变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功能。因此，我局同意报告表结论。你单位应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和本批复要求。

此次评价对施工期主体、辅助、临时等工程污染防治措施进行了回顾性评价，项目施工期已落实大气、水、噪声、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场地已拆除，未发生环境污染投诉。运营期经现场勘查未造成大规模生态环境破坏，但仍需对道路沿线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进行整改，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严格落实生态影响、噪声专项评价提出的各类环境保护措施，使生态影响降到最低；二是路基工程区边坡加固处理，防止造成水土流失；三是进一步完善植被恢复措施，减少裸露土地面积；四是设置限速标识、警示牌，定期进行路面维护，限速行驶，种植绿化植物带。

项目应依法完备其他行政许可手续。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竣工验收。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如工程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否则不得实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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